
《城市轨道交通智能站台门系统集成与节能设计技术规

范》编制说明 

一、工作简况 

1、任务来源  

本标准由宁波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智慧运营分公司牵头起草编制，标准

编制工作组认真撰写了立项申请书，向浙江省可再生能源协会提出立项申请。浙

江省可再生能源协会于 2023 年 7 月 3 日在全国团体标准信息平台上发布了《浙

江省可再生能源协会关于批准<智能制造可视化平台建设与绿色低碳管理规范>

等 5 项团体标准立项的公告》，本标准位列第 2 位，标准获批立项。 

2、协作单位 

本标准主要起草单位：宁波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智慧运营分公司、浙江

华峰合成树脂有限公司、杭州安永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杭州市富阳区能源监测管

理中心、中铁隧道局集团有限公司市政工程公司、浙江交投中碳环境科技有限公

司、宁波均联智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勘察设计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浙

江分公司。 

3、编制过程 

起草阶段： 

2023 年 5 月-6 月，为保证标准编制工作的顺利开展，联合相关企业成立标

准编制工作组，信息调研、资料整理及分析，经多次讨论确立了标准结构，形成

标准草案。 

2023 年 6 月底，向浙江省可再生能源协会提交立项申请书，提出立项申请；

2023 年 7 月 3 日，浙江省新材料产业协会发布了《浙江省可再生能源协会关于

批准<智能制造可视化平台建设与绿色低碳管理规范>等 5 项团体标准立项的公

告》，标准获批立项。 

2023 年 7 月初，工作组召开研讨会，对标准草案进行修改、完善，形成标准

(征求意见稿)及编制说明提交协会，标准进入征求意见阶段。 

征求意见阶段： 

2023 年 7 月，面向公路建设相关企业、高校、科研单位等广泛征求意见，工



作组召开内部讨论会，根据征求意见对标准进行讨论和修改，同时补充完善编制

说明等材料，形成标准送审稿。 

4、标准主要起草人及其所做的工作 

凌人任工作组组长，与王勤贤、王骏共同负责工作进度安排，进行工作协调，

对团体标准制定过程进行监督和指导；李安荣、周国辉、郑艳钊、胡卓磊负责标

准的具体起草和编写工作，提供技术支持；黄文龙、俞文超负责收集、分析国内

外相关技术文献和资料；王坤成、聂正一负责对各方面意见和建议进行归纳、分

析，以及其他材料的编制。 

二、标准编制的依据与指导思想 

1、标准编制原则 

标准编制遵循“统一性、适用性、一致性、规范性”的原则，注重标准的可

操作性。本标准编写是执行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

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 

2、确定标准主要内容的论据 

（1）适用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城市轨道交通智能站台门的基本要求、技术要求、系统架构、

接口设计、自动控制系统、间隙异物检测系统以及节能设计的相关内容。 

本标准适用于新建、改建、扩建的城市轨道交通智能站台门系统及节能设计。

（2）规范性引用文件 

列出了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 

（3）术语和定义 

规定了城市轨道交通、站台门、智能站台门的术语和定义。 

（4）缩略语 

规定了本标准中所使用的部件或系统的缩略语。 

（5）基本要求 

规定了智能站台门设计研发、门体材料、制造安装、检验检测的基本要求。 

（6）技术要求 

规定了智能站台门的一般要求，门体结构、门机、监控系统及电源系统的性



能要求。 

（7）系统架构 

规定了智能站台门系统的运行场景、新增配置要求、架构及功能设计的相关

内容。 

（8）接口设计 

规定了智能站台门系统中站台门与信号接口、站台门与综合监控接口、PSL

与 PEDC接口设计的相关内容。 

（9）自动控制系统 

规定了智能站台门自动控制系统的硬件设计及软件设计的相关内容。 

（10）间隙异物检测系统 

规定了智能站台门间隙异物检测系统的检测方案、系统设计及安装方式的相

关内容。 

（11）节能设计 

规定了智能站台门结构及材料、通风系统、供配电系统、综合监控系统的常

规节能设计，以及开闭式站台门系统、通风空调的蒸发冷凝式机组的先进节能设

计相关内容。 

三、主要试验（或验证）的分析及预期效益 

1、试验（或验证）情况 

本标准未涉及试验（或验证）。 

2、预期达到的社会效益等情况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环境污染的加剧，轨道交通行业也得到了快速发

展，新基建已上升为国家重大发展战略，站台门系统也不断朝自动化、智能化方

向发展，以适应当前智慧轨道交通发展的需求，同时响应国家“双碳”的发展战

略。通过对全自动运行场景、功能和配置要求，结合列车全自动运行实际要求，

制定出智能站台门系统架构，着重突出了信号系统及间隙探测的配置要求，并对

开闭式站台门系统、蒸发冷凝式机组等先进节能技术进行了规范，为行业自动化、

绿色发展提供了依据和准绳，填补标准空白，进一步引领技术创新，有效促进行

业高效发展。 



四、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的程度，以及与国际、国外同类标

准水平的对比情况 

本标准没有采用国际标准，制定过程中未查到同类国际、国外标准。 

五、与有关法律、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的主要技术内容符合现行有效国家标准的相关规定，并与现行相关法

律、法规、规章及强制性国家标准协调一致。 

（1）GB/T 36284—2018《轨道交通 站台门电气系统》规定了轨道交通站台

门电气系统的系统组成及技术要求、部件技术要求、RAMS 要求、检验方法、检

验规则、标志、包装、运输和储存，主要针对站台门的电气系统进行了规定，本

标准以智能站台门整体系统为主要对象，着重对系统集成进行规范。 

（2）JT/T 933—2023《快速公共汽车交通站台门系统》规定了快速公共汽

车交通站台门系统的系统组成、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以及标志、包

装、运输和储存等要求，该标准中较为全面的规定了快速公共汽车交通站台门系

统的要求，本标准是对城市轨道交通智能站台门系统进行规定，适用对象不同，

此外本标准新增了智能化和节能的要求，更适合现有环境。 

（3）TB/T 3559-2020《城际铁路站台门系统》规定了城际铁路站台门系统

的使用条件、系统组成、一般要求、功能要求、性能要求、制造组装、检验方法、

检验规则以及包装、运输、储存的要求，本标准是以城市轨道交通智能站台门系

统为研究对象，突出的是对其系统构架设计的规范，是智能化、数字化、信息化

的集成。 

六、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本标准制定过程中没有重大分歧意见。 

七、标准性质的建议 

建议本标准的性质为团体标准。 

八、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本标准出台后，宁波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智慧运营分公司将组成标准宣

贯领导组和工作组，在各相关企业及合作单位间组织开展多次标准宣贯培训，同

时借助政官方网站、新闻媒体、微信公众号等平台进行广泛宣传，帮助标准在企

业实施应用，保障标准有效落地，并对标准实施成效作出充分的评估和持续改进，

由此带动行业升级。 

九、废止现行相关标准的建议 

无。 

十、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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